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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标的瑕疵说明及确认书

本次拍卖转让标的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

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山东分公司）拥有的山东泰山轮胎有限公

司和山东诚品饮料有限公司 2 户债权，截至基准日，山东泰山轮胎有

限公司贷款债权账面本金余额为人民币壹亿零肆佰玖拾伍万元整（小

写：104,950,000.00 元），利息为人民币壹佰叁拾肆万伍仟陆佰捌拾

壹元零伍分（小写：1,345,681.05 元），孳生息为人民币壹佰零玖万

捌仟壹佰壹拾贰元贰角陆分（小写：1,098,112.26 元）。本息合计为

人民币壹亿零柒佰叁拾玖万叁仟柒佰玖拾叁元叁角壹分（小写：

107,393,793.31 元 ）；山东诚品饮料有限公司贷款债权账面本金余

额为人民币贰佰玖拾捌万伍仟捌佰捌拾捌元整（小写：2,985,888.00

元），利息为人民币贰拾玖万壹仟玖佰捌拾伍元零捌分（小写：

291,985.08元），孳生息为人民币肆万贰仟玖佰壹拾陆元伍角肆分（小

写：42,916.54 元）。本息合计为人民币叁佰叁拾贰万零柒佰捌拾玖

元陆角贰分（小写：3,320,789.62 元 ）。。

对上述不良资产，我公司在此提示风险如下，请竞买人自行把握

竞买风险：

1. 竞买人已被告知并完全理解，长城公司山东分公司转让给竞

买人的贷款债权，存在或可能存在下列瑕疵或风险，且因长城公司山

东分公司并非贷款债权的原始权利人，长城公司山东分公司无法对其

承继的、由任何第三方制作的贷款债权证明文件的真实性、有效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提供保证，以至于竞买人受让贷款债权的预期利益可

能无法实现。该等瑕疵或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一项或多项：

1.1 贷款债权系不良资产，存在着部分或全部不能回收的风险特

性以及清收的困难性；

1.2 由于可能存在的计算误差或其他原因，竞买人实际接收的

贷款债权金额与《贷款债权明细表》载明的金额可能不完全一致；基

于有关司法政策文件，竞买人受让贷款债权后向债务人或担保人所能

主张并获得司法支持的利息可能与《债权转让协议》附表中所列明的

利息不完全一致；

1.3 贷款债权项下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责任主体可能存在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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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被吊销、被撤销、注销、解散、关闭、歇业、停业、下落不明、

无法查询到相关信息以及其他主体存续性瑕疵的情形；

1.4 贷款债权可能已超过诉讼、执行时效、法定或约定时效或丧

失其他相关的期间利益或因其他原因已部分或全部丧失；

1.5 贷款债权项下担保权利可能未生效、无效、消灭或已过诉讼

或执行时效等情形；

1.6 贷款债权证明文件可能存在缺失（不限于原件）、内容冲突、

不真实等相关情形；

1.7 涉诉贷款债权可能存在全部或部分败诉、不能变更诉讼（含

执行）主体、相关诉讼、执行费用未付等情形，涉诉贷款债权可能在

交割前已诉讼终结、执行终结或破产终结。

1.8 贷款债权事实上可能已经全部或部分灭失，存在无法向原主

从债务人进行追偿的可能性。

1.9 竞买人受让贷款债权后，对该贷款债权在交割日后的利息或

罚息请求权，受让方可能无法继续享有。

1.10 竞买人受让贷款债权后，可能无法享有长城公司山东分公

司所享有的国家法律政策规定的各项优惠条件和特殊保护，包括但不

限于税收和诉讼方面的优惠和特殊保护。

1.11 转让标的可能存在物权资产（或股权资产），而且该物权资

产（或股权资产）可能存在权属瑕疵或其他瑕疵，长城公司山东分公

司仅以该资产证明文件的现状来出售，受让该物权资产（或股权资产）

的风险和从资产证明文件所展示的现状过户至买受人名下需产生的

各环节的税、费等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

1.12 本次转让标的系不良资产，可能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瑕疵，

如原剥离银行虚假剥离等。

竞买人应承诺受让债权后将不以任何理由向长城公司山东分公

司追索任何责任，自愿承担一切风险。长城公司山东分公司对上述瑕

疵或风险不发表任何判断性结论，由竞买人自行作出判断，长城公司

山东分公司及前手权利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 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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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

对以上风险提示，我方已被告知并完全理解，我方在参加竞买前

已详细查阅了前述不良资产的档案资料，并展开了商业调查，我方已

谨慎评估了受让风险。因此，我方承诺：

我方对贷款债权可能存在的瑕疵或风险完全理解并予以认可，同

意按照现状受让贷款债权，我方受让债权后将不以任何理由向长城公

司山东分公司追索任何责任。我方承诺不因上述瑕疵或风险而要求长

城公司山东分公司赔偿、回购或承担任何责任，并放弃主张转让协议

无效或要求人民法院撤销转让协议，或以贷款债权存在上述瑕疵或风

险作为减轻或免除其义务和责任的抗辩理由。我方同时承诺，其从长

城公司山东分公司处受让债权后将该等债权再行转让给第三方的，若

第三方在主张权利过程中不能实现债权而发生纠纷的，由我方承担责

任，不向长城公司山东分公司追偿。

对以上瑕疵与风险提示，我方已被告知并完全理解，并展开了

商业调查，参与本次竞价活动之前已谨慎评估了受让风险。因此，我

方承诺：无论是已披露或未披露的瑕疵而引发的风险，我方均自行承

担一切损失或预期利益的不获得。我方在此进一步确认，在其充分认

识上述风险后，并经审慎后作出参与本次竞价活动的决定，同意按照

现状收购前述债权资产。

我方如竞买成功，须同意按照现状受让转让标的，并承诺：（1）

不因前述瑕疵或风险而要求长城公司山东分公司赔偿、回购或承担任

何责任；（2）在任何情况下，放弃主张转让协议无效或要求人民法院

撤销转让协议，或以转让标的存在前述瑕疵或风险作为减轻或免除其

义务和责任的抗辩理由；（3）我方在本次竞买成功后，如将该转让标

的再行转让给第三方的，若第三方在主张权利过程中发生纠纷，由我

方承担责任，我方及第三方均不得向长城公司山东分公司追偿。

我方承诺：在受让转让标的后，如因法律规定等原因而导致转

让合同无效，自愿放弃对长城公司山东分公司的赔偿请求权。

我方完全认可、接受上述《拍卖标的瑕疵说明及确认书》中的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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疵及所做承诺，无论是已披露或未披露的瑕疵而引发的风险，我方均

自行承担一切损失或预期利益的不获得，自愿承担一切风险。前述不

良资产有可能存在原剥离银行虚假剥离不良资产等情况，我方同意无

条件放弃向长城公司山东分公司或原剥离银行追索的权利。

意向竞买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

或委托代理人（签名）：

二〇一九年 六月二十六日


